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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共担风险助企业共度难关

石景山区七类15项援企稳岗促就业政策落地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

处于关键期，为确保疫情防控期
间我区就业工作平稳有序，全面
落实市区目标要求，与企业共担
风险，帮助企业共度难关，石景山
区持续推进在实施援企稳岗、抓
好重点群体就业、大力推行人力
资源服务线上办理、保重点企业
用工、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参与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
出台七类 15 项举措。

一、落实落细市级稳就业重点
政策

用人单位招用本市登记失业
人员和城乡就业困难人员，依法
签订一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且
按规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按月
足额发放不低于本市职工最低工
资标准 1.2 倍工资的，可按规定申
请享受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

(一)提供岗位补贴
岗 位 补 贴 标 准 为 每 人 每 年

8000 元。
(二)提供社会保险补贴
1.困难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
对疫情影响较大，面临暂时性

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
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
按 6 个月的上年度本市月人均失
业保险金标准和参保职工人数，
返还失业保险费。

2.一次性社会保险补贴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的中小
微企业，截至 4 月底企业职工平
均人数与上年平均人数相比持平
或增长的，一次性给予该企业 3
个月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一定比

例的补贴。补贴期限为 2020 年 2
月至 4 月。

(三)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根据岗位需要，在 2020 年组

织职工(含待岗人员)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累计不低于 40 课时，对
参加培训职工按照每人 1000 元的
标准给予一次性技能培训补贴。
申领补贴时，参加培训职工须在
本企业就业。

（四）发放经营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就业服务补助

为重点企业提供职业介绍服
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在疫情防控期间给予一次性就业
创业服务补助。补助标准为:推
荐成功上岗人数为 50 人（含）以
上的，补助 2.4 万元；100 人（含）以
上的，补助 4.5 万元；200 人（含）以
上的，补助 9 万元。

（五）延长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借款人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
款，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持。

二、做实做细区级稳就业重点
举措

疫情期间，延迟缴纳社会保险
费，推行灵活用工政策，延迟期
间，不收取滞纳金，不影响正常享
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影响个
人权益记录，帮助各类企业稳定
生产经营。

（一）提供广覆盖、减负担的
社保补贴

1.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社
保补贴

凡本区生源毕业的大学生（国

家统招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自毕业之日起 2 年内自主或
合伙创办企业的，可申请给予该
毕业生最长不超过 3 年的社会保
险补贴。

2.为登记失业人员灵活就业
提供社保补贴

凡本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女
年满 35 周岁至 40 周岁（不含 40 周
岁）、男年满 40 周岁至 45 周岁（不
含 45 周岁），在失业期间通过社
区实现灵活就业满 30 日，委托区
人力社保局存档机构存档的，可
申请给予该人员最长不超过 3 年
的区级社会保险补贴。已符合享
受北京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条件的，不享受区级社会保险补
贴。

3.为企业提供稳就业社保补
贴

企业招用石景山区登记失业
人员，享受市用人单位社会保险
补贴期满后继续留用该人员的，
可申请给予该用人单位不超过 3
年的区级社会保险补贴。

（二）提供稳就业、见实效的
岗位补贴

1.为企业招用登记失业人员
提供岗位补贴

凡本市注册、正常经营的各类
用人单位，当年新招用本区登记
失业人员 2 人及以上、占当年新
招职工比例超过 50%、依法签订 1
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按规定
缴纳职工社会保险、月工资收入
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1.2
倍的，可申请给予该用人单位最
长不超过 3 年的区级岗位补贴，

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8000 元。已
符合享受北京市岗位补贴条件
的，不享受区级岗位补贴。

2.为企业招用技能大赛获奖
者提供补贴

凡本区注册、正常经营的各类
用人单位，招用技能大赛获奖者，
并稳定就业一年以上的，可申请
8000 元至 5 万元不等的一次性补
贴。其中：用人单位每招用一名
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按金、银、
铜、优胜奖可分别申请享受 5 万
元、4 万元、3 万元、2 万元一次性
补贴；用人单位每招用一名中华
技能大奖或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
号的获奖者，可分别申请享受一
次性 1 万元、8000 元的补贴。

3.为新建企业招用本区劳动
力提供就业补贴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本区
内注册经营并正常纳税的新建企
业，尤其是疫情影响较大，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每自
然年度内，累计新招用本区城乡
劳动力达到 5 人及以上、依法签
订 1 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
该企业可申请本年度内一次性就
业补贴 5 万元；达到 10 人及以上、
依法签订 1 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的，该新建企业可申请本年度
内一次性就业补贴 10 万元。

4.为登记失业人员外区就业
提供交通费补贴

凡本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
本行政区划以外的各类用人单位
实现就业的，可申请给予每人每
月 200 元交通费补贴，补贴期限最
长不超过 3 年。

5.为登记失业人员自主创业
提供场地补贴

本区登记失业人员实现自主
创业，开办注册法人机构的，稳定
经营 12 个月以上的，给予该登记
失业人员每年不超过 5 万元的经
营场地租金补贴，自然年度内带
动本区劳动力就业 10 人以上，并
稳定就业一年以上的，给予经营
场地租金补贴，年度补贴不超过
50 万元，补贴期限最长 3 年。

6.为生活性服务业提供疫情
岗位补贴

对在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城市
基本运行的重点商超、连锁便利
店、社区菜店和为社会提供供餐
服务的餐饮经营单位，经认定后，
可申请上岗人员岗位补贴，按照
每人每天 100 元的补贴标准，从 2
月 1 日起发放。

各项政策解答咨询
1、登记失业人员创业场地补

贴、用人单位招用技能大赛获奖
者补贴政策咨询电话：68845999、
68875089、88930441。

2、用人单位岗位补贴和社会
保险补贴、一次性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困难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失
业人员外区交通费补贴政策咨询
电话：68865850

3、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咨询电
话：68865202

4、社保延迟缴纳政策电话咨
询：68870022

5、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电
话咨询：8893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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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精神文明教育工作石景山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精神文明教育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重要部署要求，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
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自
我保护能力，进一步凝聚人心、鼓
舞士气，落实中央文明办要求，石
景山区文明办日前下发了《关于在
全区开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有针对性地做好精神文明教育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强调，要加强宣传，广泛
动员，汇聚力量，共同参与。充分
运用各种宣传载体，凝聚战“疫”正
能量。宣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大爱精神，宣传传染病防治法和防
控知识，宣传基层一线的感人事
迹，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讲好
石景山防疫故事。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志愿服务队的
动员作用，教育号召群众广泛参与
志愿服务。从抗击疫情政策宣传、
学生居家学习、居民健康监测、抗
击疫情文艺创作、科学健康生活方
式、抗击疫情健康指导等方面科学
有序开展立体式、多角度、全方位、
广覆盖的文明实践活动。

《通知》强调，要注重道德滋养，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弘扬时代新
风。结合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精神，在公民道德建
设工程中更加注重发扬中华民族
扶危济困、协作互助的优良传统，
在医疗卫生、社区基层抗击疫情的
过程中，更加注重培育文明有礼、
助人为乐的社会公德，更加注重强
化遵守秩序、保护环境的责任意
识，更加注重倡导守望相助、共度

时艰的人际关系，大力弘扬共筑美
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打造有利
于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的
社会环境。持续深化“市民文明素
养提升工程”，号召市民争做文明
有礼的石景山人，聚焦市民文明素
养提升，以加强文明教育引导、整
治不文明行为、增强个人法制意
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为主要内
容，持续推动“文明提素”行动向常
态化转变。

《通知》强调，要突出先进人物
事迹宣传，选树战“疫”先进典型。
关爱先进群体，发挥榜样作用。关
注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广大医务工
作者和基层干部群众中的先进群
体和先进人物，充分发挥我区“全
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北京榜
样”等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和表率
作用，鼓励其积极参加社区联防联

控和相关志愿行动。聚焦我区选
派支援疫区的医务人员和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医疗健康
和防疫指挥系统等各基层单位干
部群众和志愿者，作为我区今年向

“中国好人”“北京榜样”评选推荐
的重点人选，同步开展“学榜样 我
行动”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激发人
民群众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凝聚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通知》强调，要发挥创建先进
的示范引领作用，将防控工作纳入
创建考核内容。有效运用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的工作机制，依托创城
六大创建系统，发挥创建工作优
势，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疫情防控。
充分发挥各级文明单位（社区、景
区）、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的堡垒作
用和带头作用，将各创建主体开展
防控疫情的工作情况纳入创建考

核内容，作为 2018-2020 新一轮创
建先进称号的重要参考依据。要
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面
对疫情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工作要
出实招，落实处，切实减轻基层工
作负担，让群众真正享受创城文明
成果。

《通知》要求，全区各单位要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按照市委要求、区委部署，聚焦打
赢防疫阻击战，把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结合区
情和单位实际抓好组织协调和指
导督促，推动精神文明教育工作任
务落实落地，努力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的正能量，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最
终胜利。


